


 

 

6. 審視職業安全健康制度，關注僱員職安需要 

i) 強烈要求發展局及屋宇署重新審視現行的《建築物條例》，將《建築物

外部檢查及維修設施》（ADV-14）原有的精神，放入《建築物條例》內； 

ii) 盡快對過時的《僱員補償條例》進行檢討，加入更多因職業直接或間

接所引致的疾病，如中暑、因工作所造成的精神及身體勞損，列為法

定職業病； 

iii) 政府應盡快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 

7. 確立三層「集體談判權」制度 

8. 安排勞方代表加入公營機構及諮詢組織 

9. 正視公務員聘用制度問題，提升公僕團隊士氣 

 

社會民生政策 

10. 完善退休保障，達致老有所養；完善強積金制度，保障僱員生活 

建議未來的退休保障制度，必須符合「三方供款」、「全民可享」、「即時受

惠」的原則。即由政府、僱主、僱員三方共同承擔供款 (政府須承擔主要部份)，

並讓全港長者在計劃推出時均可馬上受惠。 

同時，要求政府為強積金設立中介人行政費的收費上限，並儘快推出核心

基金，讓基層僱員易於選擇，減低投資風險。 

11. 鞏固扶弱安老配套，積極研究跨境養老措施，完善福利可攜政策 

i) 增加安老服務的供應，在新建的公營房屋及資助房屋中預留更多空間

興建安老院舍或長者社區支援服務設施； 

ii) 盡快推出「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 

iii) 降低使用「醫療券」的年齡限制至 65 歲；另外，建議增設「長者牙科

醫療券」，由於牙科醫療服務價格普遍較高； 

iv) 延長豁免「廣東計劃」的申請者居港限制，方便更多早已定居廣東的

長者受惠；檢討其餘福利的可攜性，如：傷殘津貼、租金津貼、長者

社區照顧服務券等，以達到「錢跟人走」的目標； 

v) 為「向內地安老院舍購買宿位」計劃提供試住體驗。 

12. 推動「就業為本，積極扶貧」政策  

i) 盡快推出「一站式社會援助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及時支援； 

ii) 完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iii) 檢討「儲蓄戶口試驗計劃」的成效，加強推廣力度，提高綜援人士工

作的誘因，鼓勵自力更生。 

 

13. 優先保障基層住房供應，配以居屋擔當基層住屋的流動階梯，為年青人的

住屋需要提供適切支援 

i) 堅守公屋上樓三年的承諾，並透過增加供應，進一步縮短輪候時間至

兩年；提高個人及家庭申請公屋的資產與入息限額； 

ii) 增設「無物業個人/家庭租住私人樓宇免稅額」；提供「公屋輪候租金津

貼」； 

iii) 增加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單位配額，以滿足日益增多

的單身人士住屋需要； 

iv) 面對大量年青人輪候公共房屋，應加快興建並增加青年宿舍的供應； 

v) 繼續增加居屋供應，鑒於私人物業市場波動，居屋價格應與市場脫勾，

改為參照夾心階層市民的購買力，確保基層住房流動階梯暢通。 

 

 

經濟及財政 

14. 把握內地深化改革形勢，從多方面擴大、鞏固珠三角區域合作，開拓現代

服務業及先進製造業新機遇 

15. 挖掘新經濟增長點，推動高新科技發展；增加研發財政投入，維持國際競

爭力；支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16. 重塑商業空間分配，增加小本經營空間；善用本土資源，開發更多社區為

本的旅遊項目 

17. 合理調整財稅政策，紓緩夾心階層壓力，鼓勵市民照顧長輩、生育、持續

進修；引入累進利得稅，透過再分配手段改善貧富懸殊 

i) 提升基本免稅額、單親免稅額，由$120,000 元上升至 132,000 元，已婚

人士免稅額由 240,000 元上升至 264,000 元； 

ii) 提高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稅款寬減幅度至 100%，每宗個案以 15,000

元為上限（即評稅後應繳稅款扣減 15,000 元，而 15,000 元以下者毋須

繳稅）； 

 



 

 

iii) 建議提升有關供養父母及祖父母輩的免稅額度，如下： 

 免稅額 

原來 提升至 

供養 60 歲或以上父母及供

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

額及額外免稅額 

40,000 元 50,000 元 

供養 55-59歲父母及供養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及

額外免稅額 

20,000 元 25,000 元 

長者住宿照顧開支 80,000 元 90,000 元 

 

iv) 對生育第二名或以上子女的家庭，提升首 6 年子女免稅額度 50%，鼓

勵港人生育，緩和人口老化； 

v) 豁免專上及大專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在學期間利息； 

vi) 提升「個人進修開支」免稅額，由 80,000 元增至 90,000 元；大幅提升

持續進修基金資助金額，由目前的 10,000 元增加至 40,000 元，並延長

基金的進修期及擴展課程資助範圍，以鼓勵長期進修； 

vii) 支持政府引入「累進利得稅」，透過政府再分配，平衡香港貧富差距的

狀況，以及彌補公共開支隨人口老化日益遞進而造成的財政缺口。 

 


	gjhgb
	546a7b1b0ef3d

